
佳木斯市中共同江市老干部局
2014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责
根据《佳木斯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同江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佳编【2001】23号），设置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简称老干部局），为市委与老干部工作的职能机构，由市委组织部管理。

市委老干部局是市老干部工作的职能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市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研究制定我市具体办法、规定、制度。

（二）检查指导全市各级离退休干部工作，向市委、市政府反映离退休干部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议。

（三）调查掌握全市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落实情况，反映离退休干部的意见和要求，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四）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

（五）负责离休干部异地安置的审批、接收和管理工作。

（六）指导离退休干部的丧事处理及遗属安排照顾工作。

（七）管理好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开展各项有益活动，检查指导基层单位活动室建设。

（八）检查指导全市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学习。

（九）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老干部局内设3个股(室)，分别是：综合调研股、安置服务股、办公室。

　　三、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2014年纳入老干部局决算管理的有机关本级1个行政单位。

第二部分  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2014年度
部门决算表及“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三、收入支出决算表
四、收入决算表

五、支出决算表

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七、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一、“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

以上表格见附表：佳木斯市中共同江市老干部局2014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三部分 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2014年
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决算情况的说明
一、关于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的说明

2014年财政拨款收入107.17万元，其他收入0.03万元，2014年总支出107.20万元。
二、关于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的说明

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7.17万元，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7.17万元。
三、关于收入支出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7.20万元，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7.20万元。
四、关于收入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财政补助收入107.17万元，其他收入0.03万元。
五、关于支出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基本支出84.66万元，项目支出25.54万元。
六、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本年收入107.17万元，本年基本支出84.63万元，项目支出25.54万元。
七、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的说明

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1.6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1.5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3.97万元。
八、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的说明

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1.6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9.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3.97万元。
九、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支，故本表无数据。
十、关于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的说明

2014年度无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故本表无数据。
十一、关于“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反映了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2014年度部门决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4年度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9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与2013年支出相比无变化。“公务接待经费”支出0.47万元,比2013年同比降低66%。降低原因主要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公务用车和运行维护费”支出4.48万元，其中：“公车运行维护费用” 4.48万元，比2013年同比降低2.7%。下降原因主要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厉行节约。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根据《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2014年部门决算编制手册》，对中共同江市委老干部局2014年部门决算中相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财政拨款收入：反映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支出。

三、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专项业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展专项业务活动所发生的支出。　　

五、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七、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八、医疗卫生(类)医疗保障(款)：反映用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九、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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